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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花蓮縣某醫院血液透析中心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 

群聚事件調查 

 

黃國豪*、羅宇君、黃筱蓮、黃貝琴 

 

摘要 

2020年 6月花蓮某醫院同時通報 2名血液透析個案 C肝抗體(Anti-HCV)陽轉

個案，疑似急性 C肝群聚事件。 

衛生單位啟動調查以釐清感染源，發現該機構：1.未落實感染管制措施；2.

人員混合照護非肝炎及 B、C肝炎病患；3.人員執行透析穿刺時，未落實無菌技術

及未著個人防護裝備；4.床單未每班更換；5.C肝與其他病人並未分區，未專用

透析機器等缺失。 

為避免疫情持續擴大，經疾病管制署東區管制中心與衛生局多次輔導及查核

後，該院落實相關感染管制措施、調整床位、無混合照護行為、落實個人防護裝備

及手部衛生、病患用物收至個人置物櫃、床單每週定期更換、設置備用機供緊急

使用等改善作為，截至 2021年 6月無新增個案。但仍鼓勵該院朝消除 C肝目標

邁進，積極轉介個案治療。 

 

關鍵字：急性病毒性 C型肝炎、血液透析、感染管制 

 

事件緣起 

2020 年 6 月，花蓮某醫院通報 2 名透析個案，因血清 C 肝抗體曾檢驗陰性，

於「一年內」陽轉，後續 C 肝病毒核酸(HCV RNA)檢測陽性，確診急性 C 型肝炎。

為進一步瞭解疫情規模，釐清感染源及傳染途徑，疾病管制署東區管制中心（以下

簡稱東區管制中心）會同花蓮縣衛生局派員實地調查，以了解該院感控情形及執行

相關防治措施，遏止疫情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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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描述 

一、 背景介紹 

該院透析中心位於醫療大樓 2 樓，床位分成 2 排，共設立 26 床。常規

透析人數有 71 人，使用固定床位，分別為一般無肝炎者 28 人(39%)，B 肝

患者 8 人(11%)，C 肝患者 31 人(44%)以及同時患有 B、C 肝炎患者 4 人(6%)。

平時每週一、三、五有三班透析時段，每週二、四、六則有兩班透析時段，

每張床位一週最多可供 5 人使用，除了第 7–16 床均為一般無肝炎者使用以及

第 21 床為 C 肝患者使用外，第 1–2、4–6 及 19–20 床在不同時段有一般無

肝炎者及 C 肝患者使用，第 3、17–18 床則有一般無肝炎者、B 肝及 C 肝患者

混用情形，最後第 22–26 床則供 B 肝與 C 肝患者使用（如圖一）。 

在醫護人力部分，計有醫師 3 位、護理人員共 10 位，每班時段 5 位護理

人力（人力比 1：5–6 人，B、C 肝床及一般床分別由同一人照護），工作人員

每年均進行 B、C 肝檢驗，另透析病患每月監測肝功能，每半年 B、C 肝炎

檢驗。 

圖一、2020 年花蓮某醫院透析中心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確定個案透析床位分布圖 

 

二、 疫情規模 

從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2 月，該透析中心累計確診 2 例，發病率為 5.6% 

(2/36)。案一為 39 歲女性，職業為包檳榔，有慢性 B 肝病史，自 2011 年 9 月

21 日開始透析，時段為每週一、三、五下午，使用第 18 床。另該床位上午時

段則分別給 2 位一般透析患者使用，週二、四、六下午則供 C 肝患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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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二為 55 歲男性，本身務農，有慢性 B 肝病史。自 2018 年 11 月 9 日開始

透析，時段為每週一、三、五上午，使用第 24 床，該床位週二、四、六上、

下午分別為 2 位 C 肝患者使用。 

 

三、 實驗室 HCV 親緣比對 

本次送驗 2 位確診個案及 14 位同床位接觸者及同時段（同照護人員）

接觸者血清檢體至本署昆陽實驗室進行 HCV 核酸檢測及親緣比對，結果如

表一。 

 

四、 感染源調查與訪查缺失 

2 名確診個案的透析時段不同，且由不同的護理人員照護，但與先前已

感染 C 肝的患者於同班次的鄰近床位接受透析（如圖一）。案一也與先前已

感染 C 肝的患者在不同時段共用同一床位。在親緣比對的部分，案二與同一

時間、同一照護人員的 C 肝患者親緣比對相似度達 99.5%，高度懷疑護理

人員跨區照護而交互感染。在疫調時，東區管制中心也使用光敏靈(Luminol)

檢測發現部分透析床的床單或其周邊地板上有血跡存在，證實環境污染的

存在。綜上所述，這些新感染者與慢性感染者間有傳染的發生。 

另訪查缺失彙整如下： 

(一) 環境因素：一般床與 B、C 肝床混和使用、醫護人員有跨區及混合照護 B、

C 肝患者行為、床位間距未符合設置標準（病床間距應為 1 公尺，床邊與

牆壁間距應為 0.8 公尺）、共用移動式手推車，無法區分乾淨與污染的

病人用品。 

表一、花蓮某醫院透析中心 C 型肝炎群聚個案血清檢體分析結果 

護理
人員 

指標
個案 

個案
床位 

透析時段 HCV 核酸量
(IU/mL) 

HCV 核酸
結果 

原感染 基因型別/ 

親緣比對結果  

A  11 每週一、三、五下午 未檢出 陰性  未檢出病毒 

A  17 每週一、三、五下午 729 陽性 B+C 
病毒量過低 

無法定序 

A  18 每週一、三、五上午 未檢出 陰性  未檢出病毒 

A 案一 18 每週一、三、五下午 570 陽性 B 
病毒量過低 

無法定序 

A  18 每週二、四、六上午 未檢出 陰性  未檢出病毒 

A  18 每週二、四、六下午 3,205,021 陽性 C 6a 

A  19 每週一、三、五下午 9,064 陽性 C 未檢出病毒 

A  20 每週一、三、五下午 42,891 陽性 C 未檢出病毒 

B  21 每週一、三、五上午 436,985 陽性 C 1b / 99.5% 

B  22 每週一、三、五上午 未檢出 陰性 B 未檢出病毒 

B  23 每週一、三、五上午 未檢出 陰性 B 未檢出病毒 

B 案二 24 每週一、三、五上午 1,803,163 陽性 B 1b / 99.5% 

B  24 每週二、四、六上午 未檢出 陰性 C 未檢出病毒 

B  24 每週二、四、六下午 未檢出 陰性 C 未檢出病毒 

B  25 每週一、三、五上午 未檢出 陰性 B 未檢出病毒 

B  26 每週一、三、五上午 未檢出 陰性 C 未檢出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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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力分配與訓練因素：護理人員不足(查核時每人照顧 5–6 人)、人員執行

穿刺時未落實無菌技術。 

(三) 感控缺失：床單未每班更換、未區分感染性透析機器及照護人員、未使用

高壓滅消之乾棉球及泡鑷罐，及清楚標示消毒日期、非乾淨區備藥、注射

藥瓶(Heparin)多人重複使用、透析用品（人工腎臟及迴路管、穿刺針及

抗凝血劑配置）皆有預拆封情形，並置於床旁桌上、病人單位及機器留置

使用過的感染廢棄物以及血液噴濺後無立即處理。 

 

相關單位之防治作為 

因應此次事件，東區管制中心除與衛生局開會討論相關防治作為外，並多次

會同衛生局前往實地訪查及函文該院查核建議改善事項，也函復衛生局有關該院

提報建議改善內容之意見。為防止疫情再度發生，東區管制中心提出以下建議： 

一、控制和消滅傳染源：調整每班透析人數，以達專床專用，並將 C 肝個案轉介

治療。 

二、切斷傳播途徑：減少人員跨區及混合照護 B、C 肝炎患者。如需混和照顧，應

從非肝炎個案開始照護，落實手部衛生、濕洗手等感控措施、使用單一包裝之

酒精棉片及藥品、床單每班更換，如僅更換上層包布，應採用具防水性質之

床單、外用藥膏應單人使用，並標示開封日期、透析用品於當班準備，增加

工作車數量，並區分乾淨區及非乾淨區、透析結束時如有血液噴濺情況，應

即時清消並更換物品。 

三、 加強監測與管理：督導工作人員（含醫護人員及清掃人員）手部衛生並加強

稽核且有紀錄、增加備用機以備緊急透析治療之需求、每個病床區域需有

洗手檯、護理人員之照護比應為 1：4、於血液透析異常事件，應留存記錄。 

在衛生局的督導下，該透析中心陸續執行改善作為，包括： 

一、專床專用，調整 1–20 床為非肝炎區，21–31 床為肝炎區。 

二、護理人力由 10 人增至 12 人，無跨區及混合照護行為。 

三、落實個人防護裝備及手部衛生，每月有外部（感控護理師）稽核，內部則由

護理長不定期稽核，並於當天交班時宣導稽核結果與需加強之部分。 

四、肝素(Heparin)改為分區專人稀釋，不共用溶液及針頭，用畢即丟棄，落實安全

注射行為。 

五、每位病患用物於透析結束後收治專用置物櫃，每週定期更換。 

六、轉介 10 位未治療 C 肝患者至腸胃科，並持續門診追蹤治療。 

七、重新調整病床間距符合規範（但有 3 床因硬體無法改善未達 0.8M）。 

八、每床架設乾洗手，肝炎區每間皆有濕洗手設備。 

九、備有供急洗個案透析機 1 台，於使用後執行完整消毒。 

十、異常事件以 PDCA 方式呈現並存留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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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監測追蹤 1 年後，C 肝抗體陰性個案歷經 3 次追蹤，分別於 2020 年 10 月

及 2021 年 1 月進行每 3 個月 1 次追蹤無新增陽轉個案，後續 2021 年 12 月再次

追蹤也均為陰性。 

 

討論與建議 

血液透析患者 C 肝感染的發生率遠高於一般人群，這歸因於醫院內傳播率高，

與未感染 C 肝的透析患者相比，感染 C 肝的透析患者肝臟相關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風險增加[1]。本案證據顯示兩位新感染者與慢性感染者有相同的照護人員，懷疑

慢性 C 肝患者為感染源。透過基因序列比對的結果，也顯示慢性感染者與新感染

者間有傳染發生，推測可能的感染機制為經由工作人員未落實手部衛生與遵循

標準防護措施照護病人，以及未實施床位區隔及採取集中照護措施，而導致慢性

C 肝患者的血液污染了其他未感染者的區域或醫療器材，進而造成此次群聚事件

的發生。 

依據「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的規定，醫院血液透析室的人力配置為每 4 床

應有 1 人以上[2]，但實際上護理人員是排班制，扣除休假人員，往往實際當班時

1 名護理人員不只照護 4 床病人。Saxena 和 Pnhotra 的研究指出護病比( patient-to-

nurse, P/N)高的組別患者，其 C 肝罹病率和血清陽轉率均顯著高於護病比低的

組別，顯示護理人力與 C 肝的傳播有重大的關連性。因此建議醫院在考量運作及

人力配置的可行性，應以現場每班 1：4 之照護基準來規劃，有助於減 C 肝傳播外

也能提升醫療品質[3]。 

此外，目前 C 肝的口服藥物治癒率高，而且安全性遠比傳統干擾素治療優異，

且大部分均可由健保給付，大幅減輕病人的經濟負擔。根據高醫余明隆等人的一項

「ERASE-C」 C 肝微根除計畫(HCV micro-elimination)研究中，參與的 18 家血液

透析中心中有 12 家的 C 肝盛行率甚至降低達 80% 以上，C 肝微根除率為 92.3% 

(12/13)，且最後有 7 個血液透析中心(38.9% , 7/18)沒有 C 肝病毒血症患者，實現了

『無 C 肝洗腎』(NoC-HD)的目標[4]。 

總之，本次疫情是該院首次透析患者 C 肝群聚感染。儘管對於工作人員而言，

持續落實各項感染管制措施，以及定期執行透析患者肝炎血清檢查，以防止 C 肝

傳播和其他感染至關重要，本署也有制訂「醫療機構血液透析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可供參考及遵循[5]。然百密總有一疏，只要單位內仍有 C 肝透析患者，就仍有 C

肝傳播的風險。所以最佳的處置之道還是落實 C 肝患者的轉介治療，朝『無 C 肝

洗腎』的目標邁進，以阻止透析中心 C 肝傳染的事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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